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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涉及的评估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本次吸收合并事宜聘请的评估机构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评估服务的经验和

能力，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与公司、吸收合并双方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

性。本次对目标资产的评估中，评估公司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

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结果公允的反映了标的资产的市场价值，

评估结论具有合理性。 

 

独立董事：方文彬、王栋、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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